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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師培〈白虎通義源流考〉辨 
周德良 

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一  前言 

自元代成宗大德年間（1297-1307）重新鏤板《白虎通》之後，世人始

有文本藉以對照還原東漢章帝之「白虎觀會議」面貌。此後，清代盧文弨重

新校刊《白虎通》（1784），周廣業考證書名，莊述祖以「卷帙」與「事蹟」

兩項考證此書，《白虎通》逐漸受到重視。至陳立於道光壬辰（1832）九月

出版《白虎通疏證》，全面注釋考證《白虎通》文本，《白虎通》之內容性質

日益顯明。時至清末民初，仍有劉師培多篇文章校訂《白虎通》文句，而

〈白虎通義源流考〉一篇，則是劉師培多方參考前人成果，並提出自己考證

《白虎通》之唯一代表作品。本文乃以劉師培〈白虎通義源流考〉一篇為論

述中心，闡釋與辯論劉師培之考證過程及其成果，以彰顯〈白虎通義源流

考〉在研究《白虎通》之歷史價值與意義，並反映民國初期研究東漢白虎觀

會議與詮釋《白虎通》文本之視域觀點。 

本文論述之要點與程式有三：首先，概述東漢白虎觀會議之緣起背景及

元大德本《白虎通》文本之刊行過程，以此兩項做為本文討論之基礎對象；

其次，闡釋〈白虎通義源流考〉之論證內容與過程；最後，以劉師培之研究

成果為標的，商榷劉師培考證之得失。此外，為避免論述上之混淆，本文擬

以雙箭頭之書名號「《白虎通》」，標示元大德本之文本；至於其他與白虎觀

會議相關之文獻資料，一概以單引號標示各別指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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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白虎觀會議與會後成書 

劉師培〈白虎通義源流考〉論文宗旨，主張元大德本之《白虎通》，應

正名為「白虎通義」，以還原歷史真相。此一看似單純之改正書名，其中所

涉及之問題頗為繁複，原因癥結，乃在於史料記載白虎觀會議事件始末固然

詳盡，但是對於會議文獻之定名，卻異常疏略；尤其是此書在當時不為世人

所見聞，導致後世史書目錄記載莫衷一是。
1
 

一般說法，《白虎通》文本（或稱「白虎通義」、「白虎通德論」）乃是東

漢章帝召開「白虎觀會議」之相關資料文獻。
2
《後漢書．章帝紀》載章帝

建初四年（79）曰： 
 
十一月壬戍，詔曰：「蓋三代導人，教學為本。漢承暴秦，褒顯儒術，

                                                                 
1  洪業云：「所以不僅許慎馬融不能得其書而讀之，且蔡邕鄭玄並不曾舉引。」〈《白虎

通》引得序〉，《白虎通引得》（北京市：燕京大學圖書館引得編纂處編，1931年），頁

9。 
2  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中國大百科全書》（上海市：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

社，1992年3月），「中國歷史卷」「白虎觀會議」（Balhuguan Hulyl）條釋：「東漢章帝

時召開的一次討論儒家經典的學術會議。……章帝建初四年（79），依議郎楊終奏

議，仿西漢石渠閣會議的辦法，召集各地著名儒生于洛陽白虎觀，討論五經異同，這

就是歷史上有名的白虎觀會議。這次會議由章帝親自主持，參加者有魏應、淳于恭、

賈逵、班固、楊終等。會議由五官中郎將魏應秉承皇帝旨意發問，侍中淳于恭代表諸

儒作答，章帝親自裁決。這樣考詳同異，連月始罷。此后，班固將討論結果纂輯成

《白虎通德論》，又稱《白虎通義》，作為官方欽定的經典刊布于世。」頁17。網際網

路「維基百科」（Wikipedia）：「白虎通，古書名，又稱《白虎通義》、《白虎通德論》。

東漢漢章帝建初四年（79）朝廷召開白虎觀會議，由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及

諸生、諸儒在白虎觀（洛陽北宮）陳述見解，『講議五經異同』，意圖彌合今、古經學

異同。漢章帝親自裁決其經義奏議，會議結論作成『白虎議奏』，由班固寫成《白虎

通義》一書，簡稱《白虎通》。《白虎通》是以今文經學為基礎，初步實現了經學的統

一。蔡邕曾獲賜「白虎議奏」。清代陳立寫有《白虎通義疏證》。」全文引自：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99%BD%E8%99%8E%E9%80%9A&varia
nt=zh-tw。此二例或可代表現代學界對於《白虎通》文本之普遍共識。 



 

 

三禮、小學研究 劉師培〈白虎通義源流考〉辨  383 

建立《五經》，為置博士。……中元元年詔書，《五經》章句煩多，議

欲減省。至永平元年，長水校尉儵奏言，先帝大業，當以時施行。欲

使諸儒共正經義，頗令學者得以自助。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

也。』又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於戲，其

勉之哉！」於是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

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

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議奏。
3
 

 
此即所謂「白虎觀會議」之緣起。此會議首先由魏應制問，太常以下及諸

生、諸儒等，參與講議《五經》同異，再命淳於恭記錄上奏講議結果，最後

由章帝「稱制臨決」，此過程一如西漢宣帝甘露三年（51 B.C.）之石渠故

事。因會議在白虎觀，故議奏名之曰「白虎議奏」，李賢（651-684）注曰

「今《白虎通》」，《隋書》始以「白虎通」稱之。可知，「白虎通」一辭，乃

是以地名書。《後漢書．儒林列傳》亦有記載白虎觀會議之事，曰： 
 
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

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為通義。（卷七十九上，頁 2546） 
 

因章帝「顧命史臣，著為通義」，故《新唐書》以降，遂有稱「白虎通義」

者。此外，《後漢書．班固傳》又載： 
 
（班）固自以二世才術，位不過郎，感東方朔、楊雄自論，以不遭

蘇、張、范、蔡之時，作〈賓戲〉以自通焉。後遷玄武司馬。天子會

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卷四十下，

頁1373） 
 

此處明載「令固撰集其事」，作「白虎通德論」，故《崇文總目》亦以此稱

之。下列簡圖，方便說明。 

                                                                 
3  〔劉宋〕范曄著，〔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市：中華書局，1965年5月），卷

3，頁137-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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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 類別 名稱 卷、篇數 作者 

《隋書》 卷三十二〈經籍

志．五經總義〉

《白虎通》 六卷  

《舊唐書》 卷四十六〈經籍

志．七經雜解〉

《白虎通》 六卷 漢章帝撰 

《新唐書》 卷五十七〈藝文

志．經解〉 
《白虎通義》 六卷 班固等 

《崇文總目》 卷一〈論語類〉 《白虎通德論》 十卷， 
四十篇 

班固撰 

《通志》 卷六十三〈藝文

略〉 
《白虎通》 六卷， 

十四篇 
班固 

《直齋書錄解題》 卷三〈經解〉 《白虎通》 十卷， 
四十四門

班固撰 

《宋史》 卷二百二〈藝文

志．經解〉 
《白虎通》 十卷 班固 

《文獻通考》  《白虎通德論》 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 卷一百十八〈子

部．雜家類〉 
《白虎通義》 四卷， 

四十四篇

班固撰 

 
由於《後漢書》記錄白虎觀會議之文獻語焉不詳，因此，後世目錄類書

對此會議文獻之著錄，便有不同名稱，且對此會議文獻之不同稱謂，是否指

涉同一資料，亦未可知。至於此會議資料文獻，則於會議百年之後，方為繆

襲（186-245）所引述；
4
而《白虎通》文本全貌之問世，更在千百年之後。 

元代大德九年（1305）四月，張楷為《白虎通》重新鏤板作序曰： 
 
《白虎通》之為書，其來尚矣。群書中多見其引用，然不知出於何

                                                                 
4  《南齊書．禮志》載繆襲引《白虎通》之例曰：「又郊日及牲色，異議紛然。……繆

襲據〈祭法〉，云天地騂犢，周家所尚，魏以建丑為正，牲宜尚白。《白虎通》云：

『三王祭天，一用夏正。』所以然者，夏正得天之數也。」〔梁〕蕭子顯：《南齊書》

（北京市：中華書局，1972年），卷9〈禮上〉，頁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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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誰氏之手？考之載籍，始於漢建初中，淳于恭作《白虎奏議》。

又〈班固傳〉作《白虎通德論》，唐〈藝文志〉亦載班固等《白虎通

義》六卷，此其所自歟！平生欲見其完書，未之得也。余分水監，歷

常之無錫，有郡之耆儒李顯翁晦識余於官舍，翌日攜是帙來，且云：

州守劉公家藏書舊本，公名世常，字平父，迺大元開國之初行省公之

子魯齋許左轄之高弟，收書不啻萬卷，其經史子集，士夫之家亦或互

有，惟此帙世所罕見。郡之博士與二三子請歸之於學，將鏤板以廣其

傳，守慨然許之。今募匠矣，求余識於卷首，余謂：是書韜晦於世，

何止數百歲而已。一旦顯於是邦，殆亦有數而然邪？以郡守之博古廣

文，暨諸生之好事，俱可嘉尚，於是乎書。大德九年四月旦日，東平

克齋張楷序。
5
 

 
張楷詳細記載「元大德本」刊印始末。當時李顯翁持州守劉世常家藏書善本

《白虎通》，見張楷於官舍，東平郡守並慨然許之，以此書鏤板重印，時在

元代大德九年（1305），此即「元大德本」。
6
 

清代盧文弨（1717-1795）於乾隆四十九年（1784）九月校刻《白虎

通》，撰「元大德本跋後」曰： 
 
案：古書不宜輕改，此論極是。……特初就何允中《漢魏叢書》本校

訂付雕，於其語句通順者，不復致疑。後得小字宋本、元大德本參

                                                                 
5  〔漢〕班固等撰：《白虎通》（臺北縣：藝文印書館，1969年《百部叢書集成》據《抱

經堂叢書》本影印），頁1。本文以下稱此為「抱經本」。 
6  中華本《白虎通疏證》中「出版說明」，言：「現在存世的最早版本是元大德五年無錫

州學刻十卷本，後來的主要版本有……按各本雖分卷不同，實際內容無大差異。」

〔清〕陳立撰．吳則虞點校：《白虎通疏證》（北京市：中華書局，1994年8月），頁

3。若依此論，則元大德本《白虎通》最早應指元大德五年（1301）。考之明嘉靖元年

遼陽傅鑰刋本《白虎通德論》二卷，及萬曆年間程榮編輯之《漢魏叢書》（吉林大學

出版社，1992年，據明萬曆新安程氏刋本影印）所輯《白虎通德論》上（十七篇）、

下（二十七篇）二卷，皆附：「白虎通德論序，元大德九年張楷序」及「題白虎通德

論，大德乙巳嚴度序」兩篇，本文依據張楷、嚴度作序所記之年（1305）為準。 



 

 

386  變動時代的經學與經學家 第三冊 

校，始知何本閒有更改之處，因亟加刊修，以還舊觀，書內不能改

者，具著其說於補遺中。（頁1） 
 

盧文弨校刻《白虎通》，是就何允中《漢魏叢書》本校訂，然於付雕之際，

始見南宋以前「小字宋本」（或稱「小字舊刻本」）及元大德本，
7
但因其所

校刻本即將付梓，遂捨棄此二本，其校刻仍依《漢魏叢書》元大德本之重印

本。而其所刻之版本與小字宋本相參校，間有更改者，具著其說於「補遺」

之中，此即《抱經堂叢書》所收之《白虎通》。 

三  劉師培〈白虎通義源流考〉 

（一）劉師培研究《白虎通》之視域 

劉師培（1884-1919），字申叔，號左盦。依《劉申叔遺書》收錄所得，

劉師培在世三十六年間，著作共七十四種，
8
涉獵領域以國故學術為重心，

兼及學校教育教材，並有詩文創作，其治學成果可謂豐碩。蔡元培（1867-

1940）感歎：「向使君委身學術，不為外緣所擾，以康強其身而盡瘁於著

述，其成就寧可限量？惜哉！」
9
劉師培研究《白虎通》之相關著作，依各

篇發表時序，計有： 

〈白虎通德論補釋〉（《國粹學報》第七十二至七十四期，一九一○年十一月

                                                                 
7  抱經本《白虎通》，〈校刻白虎通序〉：「（《白虎通》）元、明以來，訛謬之相沿者，幾

十去八九焉。梓將畢工，海寧吳槎客又示余小字舊刻本，其〈情性〉篇足以正後人竄

改之失，蓋南宋以前本也，與其餘異同，皆於補遺中具之。此書流傳年久，閒有不可

知者闕之，然要亦無幾矣。」頁1。 
8  《劉申叔遺書》（南京市：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劉申叔先生遺書總目」分

為：甲類，羣經及小學者二十二種；乙類，學術及文辭者十三種；丙類，羣書校釋二

十四種；丁類，詩文集四種；戊類，讀書記五種；己類，學校教本六種；凡遺書共七

十四種。 
9  蔡元培著：〈劉君申叔事略〉，收入《劉申叔遺書》，頁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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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一九一一年一月） 

〈白虎通義源流考〉（《國粹學報》第七十四期，一九一一年一月；《四川國學

雜誌》第七期；《雅言》第四期） 

〈白虎通義斠補二卷．附：白虎通義闕文補訂〉（《國粹學報》第七十五、

七十六期，一九一一年二月、三月） 

〈白虎通義定本〉（存三卷）（《四川國粹雜誌》第八、十期，一九一三年四

月二十日、六月二十日） 

以上前三篇發表於民國前一、二年五個月間（1910年11月-1911年3

月），後一篇則跨越至民國二年發表。
10
劉師培研究《白虎通》範圍，基本

上仍以校補文句為主，故《遺書》將其歸為「羣書校釋」類。〈白虎通義源

流考〉一文，乃以「正名」為宗旨，論文考證東漢白虎觀經學會議及會議文

獻等相關問題，主張以「白虎通義」之名稱《白虎通》文本，始能「名符其

實」，還原歷史文獻之真實面貌。本篇適可代表劉師培反映當時研究《白虎

通》之觀點與階段性成果之總整理。 

劉師培雖然主張正名「白虎通義」，然而第一次公開發表研究《白虎

通》之文章〈白虎通德論補釋〉，乃是以「白虎通德論」稱之，可惜劉師培

本篇只是補釋文句，並未說明稱「白虎通德論」之理據。相隔不過兩月，劉

師培便改稱「白虎通義」，並且反對有「白虎通德論」之名。〈白虎通義源流

考〉曰：「若〈固傳〉所云《白虎通德論》，海寧周氏疑為二書，謂『德論』

之上，挩書『功』字。」（頁1123）因此，推究劉師培改稱之原因，可能來

自於周廣業之考證結果。 

周廣業（1730-1798）考證〈班固傳〉所記「白虎通德論」一名不實。

《白虎通》「白虎通序」引周廣業之言： 
 
周廣業曰：〈班固傳〉所稱「白虎通德論」，與「白虎通」異名，而章

懷無注，宋《崇文總目》始用為標題。……竊疑通德二字本不連讀，

                                                                 
10 此外，尚有〈白虎通義佚文考〉，此篇仍以《北堂書抄》為底本，勘訂莊述祖斠補未

備之文，其寫作日期不可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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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是「白虎通」之外別有「德論」，非一書也。李善《文選注》引班

固〈功德論〉曰「朱軒之使，鳳舉於龍堆之表」，是論不見全文，豈

范氏所指即此，而脫「功」字歟？其言不類說經，或亦四子講德之

流，而史誤為連及歟？且古人講解經義，並謂之通，是書列隋〈經籍

志〉，亦曰《白虎通》。……宋儒《孝經》、《爾雅》等疏，亦有引作

「白虎通義」者；而「白虎通德論」之名，自《崇文》後，元、明刊

本率以標題，殆失之不考。
11

 
 

周廣業考證〈班固傳〉之「作《白虎通德論》」，及至《崇文總目》以「白虎

通德論」為標題，其實是一個誤會。周廣業依《文選注》引班固〈功德論〉

之文章，雖然不見〈功德論〉全文，然而，卻足以證明班固有作〈功德論〉

之文。既然「白虎通德論」只見〈班固傳〉，而《崇文總目》之前亦無以此

稱之，因此，〈班固傳〉中所謂「作《白虎通德論》」，乃是「德」字上脫

「功」字，應改成「作《白虎通》、〈功德論〉」。周廣業之考據固然珍貴，然

而周廣業卻據以增一「功」字，而保留「通」字，如此，雖然否定有「白虎

通德論」之名，卻產生另一問題，即：班固所撰集之白虎觀會議文獻，豈不

有「白虎通」與〈功德論〉兩種不同性質之作？ 

周廣業之考證，及其後續所遺留之問題，劉師培解釋曰： 
 
其與《白虎通》聯詞者，建初講議，漢為殊典，既備稱制臨決之盛，

宜有令德記功之書，故《通義》著其說，〈功德論〉誌其事。（頁

1123） 
 

劉師培以為，白虎觀會議既是一大盛事，會議討論成果固應有編著，而其事

跡宜有令德記功之文，因此，〈班固傳〉加一「功」字後，「白虎通」指會議

文獻，而〈功德論〉則是專門記載並贊頌此一歷史事跡之文章。劉師培更進

一步推論： 
 

                                                                 
11 抱經本《白虎通》，頁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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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夫《通義》之纂，范言「顧命史臣」，而撰集〈功德論〉，僅見〈固

傳〉，是則《通義》非一人所成，著論乃孟堅之筆。且固於經術，非

丁、桓、李、賈之倫，惟以文學冠寮宷，《通義》出于眾，論成於獨，

固其宜矣。（頁1123） 
 

依「白虎通義」、〈功德論〉兩文之不同性質而言，「白虎通義」乃眾人講議

《五經》同異之文獻，講議經學，班固不如丁鴻、桓郁、李育、賈逵等人，

故「白虎通義」非成於一人之手；而〈功德論〉「審繹其文，靡涉說經，亦

匪韻詞，蓋雍容揄揚，等於王充〈宣漢〉之篇，而奉詔撰書，又符陸賈《新

語》之作」，
12
讚頌記事之文學，方是班固專長，故〈功德論〉乃出於班固

之筆。因此，劉師培斷定，自宋代《崇文總目》以降，凡以「白虎通德論」

標示者，皆屬錯誤。
13
在此需稍加留意，劉師培雖然採取周廣業之考證證據，

藉以推翻「白虎通德論」之名；但是，周廣業加一「功」字，等於間接證實

有「白虎通」之名，劉師培堅持「白虎通義」之名，故仍不滿意其結果。 

（二）莊述祖與孫詒讓論點 

劉師培之宗旨目標，乃在正名白虎觀經學會議之文獻資料為「白虎通

義」，而劉師培由「白虎通德論」變更為「白虎通義」之過程，原因大概來

自於莊述祖與孫詒讓兩者之啟發。 

莊述祖從「白虎通義」之卷帙與事跡兩項考證，以為章帝命史臣所作之

「通義」，其實是今之《白虎通》，而李賢注「白虎通義」以為「白虎通」，

並不正確。
14
就卷帙而言，莊述祖以為「白虎通」乃是指稱會議之議奏彙編

                                                                 
12 〈白虎通義源流考〉，頁1123。 
13 〈白虎通義源流考〉曰：「迄于宋代，修輯《崇文書目》，據〈固傳〉之訛本，合二書

為一題，由是『通義』之文，易為『通德論』，而撰集之人，又僅屬固，自小字本、

大德本以下，所標悉同，循名責實，毋乃舛乖。」頁1123。 
14 〈白虎通義攷〉曰：「案：〈儒林傳〉云：『命史臣著為通義』，即今《白虎通義》也。

議奏隋、唐時已亡佚，注以為今《白虎通》，非是。」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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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全文，而「白虎通義」是議奏全文之略本。莊述祖推論，《隋志》之「白

虎通」與《崇文總目》之「白虎通德論」，皆是指「白虎通義」，而且「白虎

通義」之卷數與篇數，甚至其〈爵〉、〈號〉以至〈嫁娶〉之篇目，乃後人編

纂而成，並非當時原貌。
15
莊述祖考證蔡邕（133-192）〈巴郡太守謝版〉中

有「詔書前後，賜石鏡奩《禮經素字》、《尚書章句》、《白虎議奏》合成二百

一十二卷」之語，
16
以為「白虎通義」與「白虎議奏」有別。莊述祖推論： 

 
案《禮古經》五十六卷，《今禮》十七卷，《尚書章句》歐陽、大、小

夏侯三家，多者不過三十一卷，二書卷不盈百，則《奏議》無慮百餘

篇，非今之通義明矣。
17

 
 

莊述祖比對會議文獻總成之「白虎議奏」，在蔡邕之時，至少百篇以上，而

今之「白虎通義」只有四十三篇（《白虎通》之〈三綱〉、〈六紀〉合為一

篇），「白虎通義」與「白虎通」實指兩事。因此，莊述祖主張，元大德《白

虎通》文本應正名為「白虎通義」，而「白虎通」乃是指白虎觀會議未經整

飭之「議奏」原始文獻，兩者詳略不同，不得混淆。 

莊述祖且從「事跡」部分，考證《白虎通》文本內容與史料記載兩者間

之相應問題。依〈章帝紀〉詔書所記，「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石渠閣會議

與白虎觀會議，兩會同屬於以天子下召諸儒參與討論之會議，藉由會議討論

之形式，以解決學術之紛爭，且白虎觀會議乃是有意仿效石渠閣會議之方

                                                                 
15 抱經本《白虎通》附莊述祖之〈白虎通義攷〉曰：「古書流傳既久，字蝕簡脫，會有

好事者表章之，亦不過存什一於千百而已，故卷數篇數皆減於昔，惟《白虎通義》不

然。《隋志》、《唐志》六卷，而《崇文總目》則有十卷，《崇文》目四十篇，而今本則

有四十三篇，文雖減於舊，而篇目反增於前，是〈爵〉、〈號〉以至〈嫁娶〉，皆後人

編類，非其本真矣。」頁2。 
16 〔漢〕蔡邕：《蔡中郎文集》（臺北縣：藝文印書館，1969年《百部叢書集成》影印

《十萬卷樓叢書》本），卷八，頁3。《蔡中郎集》（臺北市：臺灣中華書局，《四部備

要．集部》據《海原閣校刊本》校刊），王昶考證蔡邕作〈巴郡太守謝版〉當於中平

六年，見附「中郎年表」，頁6。 
17 〈白虎通義攷〉，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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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故「白虎通」在形式上理應與石渠佚文相當。然而，莊述祖考證曰： 
 
今所存本凡四十四篇，首於〈爵〉，終於〈嫁娶〉，大抵皆引經斷論，

卻不載稱制臨決之語。
18

 

……《論語》、《孝經》、六藝並錄。傅以讖記，援緯證經，自光武以

《赤伏符》即位，其後靈台郊祀，皆以讖決之，風尚所趨然也。故是

書論郊祀、社稷、靈臺、明堂、封禪，悉檃括緯候，兼綜圖書，附世

主之好，以緄道真，違失六藝之本，視石渠為駮矣。夫通義固議奏之

略也。
19

 
 

莊述祖從《白虎通》文本之中，發見其「引經斷論」、「不載稱制臨決之

語」，及《白虎通》文本夾述《論語》、《孝經》與六藝並錄，同時雜以「讖

記之文」，致使《白虎通》「以緄道真，違失六藝之本」。凡《白虎通》文本

所呈現之內容性質，與章帝詔書旨意不符，且迥異於石渠佚文等不相應之現

象，莊述祖完全歸於「通義固議奏之略也」。 

孫詒讓（1848-1908）完全同意莊述祖考證「議奏」與「通義」固屬兩

書之卷帙問題，
20
且在此一立論之上，從西漢石渠閣會議之事證，強化證成

莊述祖之考據。孫詒讓於與莊述祖篇名相同之〈白虎通義考〉曰： 
 
竊謂建初之制，祖述甘露，議奏之作，亦襲石渠，白虎議奏雖佚，其

卷帙體例，要可以石渠議奏推也。《漢書．藝文志》《書》九家內議奏

四十二篇、《禮》十三家內議奏三十八篇、《春秋》二十三家內議奏三

十九篇、《論語》十二家內議奏十八篇、《孝經》十三家內《五經雜

議》十八篇，共五部百五十五篇。石渠舊例，有專論一經之書，有雜

論《五經》之書，合則為一帙，分則為數家，……白虎講論，既依石

                                                                 
18 〈白虎通義攷〉，頁2。 
19 〈白虎通義攷〉，頁7。 
20 孫詒讓〈白虎通義考〉曰：「議奏與通義本屬兩書，特同出於白虎觀耳。今考議奏、

通義卷數，多寡懸殊，莊氏謂非一書，其說是矣。」《國粹學報》第五年第二冊第五

十五期（1909年）（臺北市：文海出版社，1970年2月），頁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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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故事，則其議奏必亦有專論一經與雜論《五經》之別，今所傳通

議，蓋白虎議奏內之《五經雜議》也。……晉、宋以後，議奏全帙漸

至散佚，而《通義》一編，析出別行，僅存於世，展轉傳迻，忘其本

始。於是存其白虎之名，昧其雜議之實，或以通義該議奏，或以議奏

疑通義，皆考之不審，故舛誤互見矣。
21

 
 

孫詒讓認為，白虎觀會議在形式上既是有意仿效西漢石渠閣會議之模式，其

會議議奏之作，亦當仿效石渠閣會議編列之議奏形式。依〈漢志〉所記，石

渠閣會議有專論一經與雜議《五經》之書，而白虎觀會議「既依石渠故

事」，故「必亦有」專論一經與雜議《五經》之書。然而，石渠議奏雜議

《五經》已亡佚，專論一經者僅存《石渠禮論》；而白虎觀會議則是專論一

經者全部亡佚，碩果僅存雜議《五經》之「通義」。孫詒讓認為，今之《白

虎通》文本即是白虎觀會議之「五經雜議」，因此，以「白虎通」或「白虎

議奏」之名名今之《白虎通》易生歧義，皆不可取；而當以「白虎通義」之

名名之，以別於「白虎議奏」，以符合其「雜議《五經》」、「通義」之實。 

孫詒讓認為，白虎觀會議既是仿傚石渠閣會議之模式，依此類推，則石

渠閣會議有《五經雜議》，白虎觀會議「必亦有」「五經雜議」，而《白虎

通》即是由白虎觀會議總成之「五經雜議」部分。至於《白虎通》文本體例

與史料記載不盡相符之問題，孫詒讓如此解釋： 
 
……諸經議奏既各有專書，雜議之編，意在綜括群經，提挈綱領，故

不以經為類，而別立篇目。且文義精簡，無問答及稱制臨決之語，與

專論一經之議奏，體例迥別。
22

 
 

孫詒讓認為，《白虎通》既是「五經雜議」之作，其體例不與專論一經者

同。因此，《白虎通》此一「雜議之編」，「意在綜括群經，提挈綱領」，不以

一經為類別，故無問答論辯者之名及辯論過程，更無章帝稱制臨決之語。孫

                                                                 
21 孫詒讓：〈白虎通義考〉，頁2114-2116。 
22 孫詒讓：〈白虎通義考〉，頁2115-2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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詒讓之考證，似乎使《白虎通》內容與史料記載不相應之問題，暫時得到合

理之解釋。 

（三）劉師培正名「白虎通義」 

如前所述，莊述祖比較「白虎議奏」與《白虎通》之卷帙，考證「議

奏」為會議文獻全本，而「通義」為會議全本之略本，故「議奏」與「通

義」乃指兩種不同之文本；而孫詒讓以〈漢志〉石渠議奏目錄為根據，類推

《白虎通》乃是歸屬於諸「議奏」中之「五經雜議」部分。劉師培雖然同意

《白虎通》應正名為「白虎通義」，但其所持理據，異於莊、孫兩氏，並且

反對兩氏之考證結果。
23
劉師培曰： 

 
夷考諸儒講議之際，……是則所奏之文，必條列眾說，兼及辨詞，臨

決之後，則有詔制，從違之詞，按條分綴，《通典》所引《石渠禮

論》，其成灋也。然上稽班志，石渠論經，均稱《奏議》，則〈章紀〉

所云《議奏》，殆即淳于所奏，漢章所決之詞歟？若夫《通義》之

書，蓋就帝制所韙之說，纂為一編。何則？所奏匪一，以帝制為折

衷，大抵評騭諸說，昭韙而從，或所宗雖一，而別說亦復並存，裁淮

既定，宜就要刪。故〈儒林傳．序〉又言「顧命史臣，著為通義」

也。（頁1122） 
 

劉師培以為，白虎觀會議之議論程式與帝制臨決，應如《石渠禮論》所記載

之形式過程。因此，白虎觀會議結束之後，所有呈奏章帝之文獻，稱為「議

奏」，而後章帝依「議奏」內容，加以評騭裁淮，最後由史臣依章帝「稱制

臨決」之結果，要刪「議奏」而成「白虎通義」。故「通義」之特色，即在

                                                                 
23 劉師培曰：「昔在漢章之世，集諸儒於白虎觀，講論《五經》同異，所纂之書，其名

歧出。〈章紀〉謂之《議奏》，〈儒林傳〉稱為《通義》。近儒究心錄略者，陽湖莊氏別

《通義》於《奏議》之外，謂與《議奏》為二書；瑞安孫氏列《通義》於《奏議》之

中，謂即《奏議》之一類。以今審之，二說均違。」頁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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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以帝制為折衷」，裁淮要刪「議奏」之最後定論，亦即所謂：「蓋就帝制

所韙之說，纂為一編。」劉師培此說，既符合史書記載，又折衷莊述祖之

說。 

劉師培進一步澄清孫詒讓之考證，曰： 
 
然《通義》所有之文，均《議奏》所已著，《通義》之於《議奏》，采

擇全帙，亦非割裂數卷，裁篇別出，如石渠《五經》雜議也。故〈班

固傳〉中，稱為「撰集」，體異於舊謂之撰，會合眾家謂之集，按詞審

實，厥體乃章。（頁1122） 
 

劉師培認為，既然「通義」屬「就帝制所韙之說，纂為一編」之作，則「議

奏」與「通義」，在內容上與篇卷上，應有全詳與約略之別。因此，〈班固

傳〉中稱「撰集」者，乃是標示「通義」之體例，迥異於會議結束後，最初

未經章帝「稱制臨決」之「議奏」原始全文。「通義」乃是采擇「議奏」之

文，裁淮要刪之最後定論，故「通義」並非割裂「議奏」之數卷，而裁篇別

出。劉師培此說，不僅修正莊述祖部分論點，而且反對孫詒讓將「通義」視

為有別於專論一經之「雜議五經」之說。 

劉師培分析「白虎通義」與「議奏」之異曰： 
 
（「通義」）或以深沒姓名為誚，不知此書雖撰，《議奏》仍復並存，

故桓、靈之際，伯喈守巴，仍拜帝賜。蓋詳者可以覈群說之紛，約者

所以暴朝廷好尚，離以並美，誼仍互昭。嗣則《議奏》泯湮，惟存

《通義》，而歧名孳生。（頁 1122-1123） 
 

劉師培推測，史臣班固集合眾家之說，依章帝「稱制臨決」所得，綜合整理

撰成「通義」，因此「通義」不記會議程式及發言者之姓名。然而，當時為

保存會議講議之原始面貌，故於「通義」完成之後，依然保留「議奏」之完

整文獻，以供後人檢索比對。時至東漢中平六年（189），蔡邕獲賜百卷以上

之「白虎議奏」，即是當時會議之「議奏」全帙。其後，由於「淳於所奏」

全文之「議奏」亡佚，僅存「以帝制為折衷」之「通義」，後世不查，逕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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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義」誤認以為「議奏」，眾說由此紛紜。劉師培曰： 
 
夫《石渠禮論》，均載立說者姓名，……今所傳《通義》四十餘篇，

體乃迥異，所宗均僅一說，間有「一曰」、「或云」之文，十弗踰一，

蓋就帝制所可者筆於書，並存之說，援類附著，以禮名為綱，不以經

義為區，此則《通義》異於《議奏》者矣。（頁1122） 
 

劉師培認為，《白虎通》雖以定於一說為體例，然而文本之中，亦偶有「一

曰」、「或云」、「或曰」並存異說之文，此部分乃是章帝稱制臨決時，所批准

之不同意見。此部分雖佔全書不足十分之一，但足以顯示，「通義」、「不以

經義為區」，而是「以禮名為綱」。從另一現象而言，《石渠禮論》皆詳載立

說者姓名，皆有定論，而「通義」則不記發言者之姓名，相容並蓄其他異

說，「通義」既「以禮名為綱」，則當然「不以經義為區」為目的；故《白虎

通》文本之性質，實與白虎觀會議「講議《五經》同異」之目的迥異。劉師

培之考證，不僅符合史料文獻記載，同時亦兼顧《白虎通》文本之內容性質。 

四  辨〈白虎通義源流考〉 

劉師培考證結果，以為白虎觀會議之後有兩種文獻：所謂「議奏」，即

指會議講議經義之全文，其後遂賜蔡邕而亡佚；而「通義」，係指經章帝稱

制臨決之後，采擇「議奏」之結果，即是目前流行之《白虎通》，故《白虎

通》應還原正名為「白虎通義」。劉師培考證之重點證據，似乎能有效化解

《白虎通》文本與白虎觀會議部分不相應之問題；但同時亦透露出存在於

《白虎通》文本與史書記錄間一些異樣端倪。以下分三點辨證劉師培之考證

成果。 

（一）正「白虎通德論」之訛傳 

上述周廣業之考證，以為〈班固傳〉所稱「白虎通德論」，乃是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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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字，應為「白虎通、功德論」。劉師培僅接受周廣業之證據，同意無

所謂「白虎通德論」之名，但同時反對有「白虎通」一名之結論。劉師培

曰： 
 
迄于宋代，修輯《崇文書目》，據〈固傳〉之訛本，合二書為一題，

由是「通義」之文，易為「通德論」，而撰集之人，又僅屬固，自小

字本、大德本以下，所標悉同，循名責實，毋乃舛乖。（頁1123） 

近則餘姚盧氏，始削「德論」，然僅稱為「通」，文亦弗備。（頁

1123） 
 

劉師培認為，自《崇文書目》以降，凡稱「白虎通德論」者，皆是將會議之

編著「白虎通」與班固記其事之文「功德論」，兩者混為一題，此事固屬謬

誤；而且，盧文弨校刻《白虎通》時，乃將「白虎通德論」削減為「白虎

通」，此舉亦非妥切。
24
由此不難看出，劉師培採取周廣業之證據，否定

「白虎通德論」之名，並可以間接證實班固有編著白虎觀會議之文獻，即

「白虎通義」。 

《後漢書．章帝紀》載「作白虎議奏」，李賢注：「今《白虎通》。」關

於「白虎通」之名，張心澂曰： 
 
《四庫提要》曰：「《隋書．經籍志》載《白虎通》六卷，不著撰

人。……」……《後漢書》固本傳稱：「……」又〈儒林傳〉序言：

「……」唐章懷太子賢註云：「即《白虎通義》。」是足證固撰，後乃

名其書曰《通義》。《唐志》所載，蓋其本名，《隋志》刪去義字，蓋

                                                                 
24 劉師培所稱之「餘姚盧氏」，應是指盧文弨。然而，盧文弨〈元大德本跋後〉中曰：

「……由是觀之，《白虎通》亦猶是也。間有不安，盡從其舊。」且案語於後云：「古

書不宜輕改，此論極是。今刻於其甚訛者，據他書之文改正，亦必明注本文及何書所

引，不敢憑臆奮筆，猶斯志也。」抱經本《白虎通》，頁1。盧文弨校刻《白虎通》之

態度如此，豈有逕自削改書名之理？若劉師培批評盧文弨逕自將「白虎通德論」削減

為「白虎通」，則不知其所據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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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俗省略。
25

 
 

張心澂以為「白虎通義」乃是本名，《隋志》之「白虎通」減去「義」字，

乃是流俗省稱之名，兩者異名而同實。按張心澂之考證所得，若「白虎通」

是「白虎通義」之流俗省稱，則「白虎通義」應在《隋志》之前便已使用稱

呼，〈儒林傳〉謂「顧命史臣，著為通義」，便是記載當時會議文獻最原始之

見證，而劉師培主張還原「白虎通義」之名，便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劉師培且從「白虎通義」與「功德論」兩文之不同內容性質申論，以為

「通義著其說，功德論誌其事」，故兩文之性質雖非相同，但皆是出於班固

之手。劉師培此番解釋，雖然使周廣業之考證更為合理，然而，〈班固傳〉

載曰： 
 
及肅宗雅好文章，固愈得幸，數入讀書禁中，或連日繼夜。每行巡

狩，輒獻上賦頌，朝廷有大議，使難問公卿，辯論於前，賞賜恩寵甚

渥。固自以二世才術，位不過郎，感東方朔、楊雄自論，以不遭蘇、

張、范、蔡之時，作〈賓戲〉以自通焉。後遷玄武司馬。天子會諸儒

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卷四十下，頁

1373） 
 

依〈班固傳〉文義脈絡而言，此段乃是讚揚班固之文章長才，班固並依此長

才而得章帝之寵幸。因此，上文「作《白虎通德論》」，應指班固奉詔記白虎

觀會議之事，其中「白虎」，乃是標記事件之時間與空間，猶如〈章帝紀〉

所稱「作白虎議奏」；而「通德論」則是指此篇文章之性質名稱。雖然，「白

虎通義」與會議有其內在關聯性，然而，如劉師培所言「《通義》出於眾」，

則此段文義脈絡之中，出現與班固文章才能無關、而是出於諸儒講論之「通

義」，則顯得突兀。再者，劉師培既採取周廣業之證據，藉以推翻「白虎通

德論」，卻又預設「白虎通義」之名，進而反對有「白虎通」之結論，造成

解讀史料此段之窒礙，而劉師培對於此一問題，則未有下文。 
                                                                 
25 張心澂：《偽書通考》（臺北市：明倫出版社，1971年2月），頁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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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依周廣業之考據，《文選》卷五十五「連珠」類，陸士衡〈演連珠五

十首〉，第四首云：「金碧之巖，必辱鳳舉之使。」
26
李善注：「班固〈功德

論〉曰：『朱軒之使，鳳舉於龍堆之表。』」所謂「連珠」者，蓋指人臣奉詔

之作，其文體辭麗而約，文義說事達旨，使閱覽者易看而可悅，歷歷如貫

珠，故謂之「連珠」。
27
此類文體，正如劉師培稱班固〈功德論〉之文，「蓋

雍容揄揚，等於王充〈宣漢〉之篇，而奉詔撰書，又符陸賈《新語》之

作」；故〈班固傳〉稱「令固撰集其事」，應是章帝詔班固撰記白虎觀會議之

事件，以為歷史見證。此事固然與白虎觀會議有對應關係，但是班固之〈功

德論〉實與講論《五經》之「白虎通」，明是兩事；並且，「白虎通德論」只

見於〈班固傳〉，而周廣業考證「作《白虎通德論》」，增「功」字為「作

《白虎通》、〈功德論〉」，並不符合文義脈絡，徒增「白虎通」一名，橫生枝

節。 

考《說文》曰：「通，達也。從辵甬聲。」
28
段注：「他紅切，九部。」

《說文》曰：「功，以勞定國也。從力工聲。」（頁 705）段注：「古紅切，

九部。」而《宋本廣韻》，「通」字，「他紅切」，「功」與「公」音同，「公，

通也，……古紅切」，
29
「通」、「功」同屬平聲東韻，兩字疊韻；又《韻鏡

校注》，「通」屬舌音次清一等音，「公」屬牙音清一等音，
30
兩字聲母相

近；「通」與「功」兩字音近。本文依此推論：〈班固傳〉中所稱「作白虎通

德論」，應改為「作白虎〈功德論〉」，「通」、「功」兩字乃是音近而訛。如

此，則〈班固傳〉所述「作白虎〈功德論〉」，回歸指涉班固受章帝之令而撰

                                                                 
26 〔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臺北市：華正書局，1987年9月），頁761。 
27 《文選》，卷五十五「連珠」類，下引「傅玄敘連珠曰：所謂連珠者，興於漢章之

世，班固、賈逵、傅毅三子，受詔作之。其文體，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

以達其旨。而覽者微悟，合於古詩諷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看而可悅，故謂之

連珠。」頁760。 
28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臺北市：黎明文化公司，1989年9

月），頁72。 
29 〔宋〕陳彭年等重修：《宋本廣韻》（臺北市：黎明文化公司，1989年），頁27-31。 
30 龍宇純：《韻鏡校注》（臺北縣：藝文印書館，1989年），頁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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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其事之作：「白虎」記其時與地，而「功德論」即是誌其事之文。此一考

訂，既符合周廣業引李善注之證據，證實班固作〈白虎功德論〉，疏通〈班

固傳〉之語意脈絡，同時可以避免徒增「白虎通」之名所產生之無謂困擾。

若此，則《崇文總目》以降所謂「白虎通德論」之名稱，便無所本。 

（二）離析「議奏」與「通義」為兩本 

上述莊述祖考證蔡邕〈巴郡太守謝版〉，以為「白虎議奏」在蔡邕之

時，至少百篇以上，而今之「白虎通義」只有四十三篇，「則《奏議》無慮

百餘篇，非今之通義明矣」。劉師培在莊述祖之論證基礎上，進一步說明，

白虎觀會議所有呈奏章帝之講議文獻，稱為「議奏」，而章帝依「議奏」內

容「稱制臨決」，其後交由班固纂集「議奏」而成「通義」；故「議奏」之

「詳者可以覈群說之紛」，而「通義」之「約者所以暴朝廷好尚」，「議奏」

與「通義」，兩者有詳約之別，而且，兩者「離以並美，誼仍互昭」，皆有其

特色與價值。故「通義」與「《議奏》仍復並存」，而「議奏」於「桓、靈之

際，伯喈守巴，仍拜帝賜」，「嗣則《議奏》泯湮，惟存《通義》，而岐名孳

生」矣。因此，劉師培極力正名「白虎通義」，以還原歷史真象，顯然是受

莊述祖考證之影響。 

然而，考之東漢時期記錄著作之載體材料，主要有兩種：一是竹簡，一

是縑帛。《說文》曰：「卷，膝曲也。」（頁435）「篇，書也。」「簡，牒

也。」（頁192）段玉裁注曰：「書，著也。箸於簡牘者也，亦謂之篇。古曰

篇，漢人亦曰卷。卷者，縑帛可捲也。」（頁192）大致而言，「篇」、「卷」，

皆是漢代計量著作載體之單位名稱，東漢前期，「篇」、「卷」兩名可以互

稱。
31
然而，竹簡修長，易於寫字；而縑帛寬廣，利於繪圖，故在使用上，

                                                                 
31 以《漢書．藝文志》所載書籍為例。《易》類十三家全以篇計，合為「二百九十四

篇」；《書》類九家有篇有卷，亦合為「四百一十二篇」；《詩》類六家全以卷計，合為

「四百一十六卷」；凡「六藝」類一百三家多以篇計，故合為「三千一百二十三篇」。

此外，「諸子」類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詩賦」類百六家，千三百一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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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述者因著作之性質而有不同選擇。然而，「縑貴而簡重」，縑或簡，使用者

既限於少數，且使用上仍嫌不便。至元興元年（105），蔡倫「用樹膚、麻頭

及敝布、魚網以為紙」，「蔡侯紙」廣受世人歡迎，天下「自是莫不從用

焉」。
32
因此，《隋書．經籍志》載「《白虎通》六卷」，六「卷」是計量載體

之單位，此乃是書寫工具與載體改良後必然之趨勢；至《崇文總目》始稱

「《白虎通德論》十卷，四十篇」，其十「卷」指載體之計量單位，四十

「篇」則指著作意義之計量單位，殆無疑義。 

蔡邕〈巴郡太守謝版〉明載「賜石鏡奩《禮經素字》、《尚書章句》、《白

虎議奏》合成二百一十二卷」，若莊述祖考證無誤，則蔡邕受賜之「白虎議

奏」當在百卷以上。然而，元大德本《白虎通》有四十三篇，莊述祖既知

《白虎通》四十三篇乃是著作意義之單位，
33
卻又將蔡邕〈巴郡太守謝版〉

所言之「白虎議奏」百「卷」以上改稱「篇」，進而混淆計量單位之「篇」

與意義單位之「篇」，而由此得出：百篇以上之「白虎議奏」與四十三篇之

《白虎通》，兩者必不相同。此乃是類比不當所產生之謬誤。然而，莊述祖

由此臆測白虎觀會議有百篇以上之「白虎議奏」，與略本之「白虎通義」四

十三篇兩種，結論是：「通義固議奏之略也。」換言之，莊述祖之考證，只

能證成蔡邕受賜之「白虎議奏」當在百卷以上，但不能依此證明：百卷以上

之「白虎議奏」與「白虎通義」四十三篇（今《白虎通》）兩者必不相同；

其次，莊述祖亦無法有效論證除「白虎議奏」之外，尚有「白虎通義」存

在。莊述祖此一考證雖非精當，卻影響孫、劉兩氏之判斷極為深刻。 

                                                                                                                                                           
篇，悉以篇計；而「數術」類百九十家，二千五百二十八卷，悉以卷計。以上所載圖

書有篇有卷，而〈藝文志〉則總計「大凡書，六略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萬三千

二百六十九卷」，可知在當時，「篇」、「卷」兩種名稱可以相通，皆是圖書之計量單

位。 
32 《後漢書．蔡倫列傳》曰：「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為紙。縑貴而簡

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為紙。元興元年奏上之，

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下咸稱『蔡侯紙』。」卷78，頁2513。 
33 〈白虎通義攷〉曰：「《崇文》目四十篇，而今本則有四十三篇，文雖減於舊，而篇目

反增於前，是〈爵〉、〈號〉以至〈嫁娶〉，皆後人編類，非其本真矣。」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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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白虎觀會議後之「議奏」或者「通義」，為何未能即時公佈，推行

於當時，導致「所以不僅許慎、馬融不能得其書而讀之，且蔡邕、鄭玄並不

曾舉引」之不合理現象，
34
莊述祖曰： 

 
石渠既亡逸，而白虎議奏當時已頗珍秘，晉以來學者罕能言之，使後

之人，概無以見兩代正經義、厲學官之故事。
35

 
 

莊述祖解釋白虎觀會議之後百年內，世人所以不知有「白虎議奏」者，乃是

由於「白虎議奏」僅止於觀內收藏，並未對外公開，故不僅當時世人不知有

其書，甚至「晉以來學者罕能言之，使後之人，概無以見兩代正經義、厲學

官之故事」。莊述祖此說頗為矛盾。依章帝召開白虎觀會議之目的，乃在

「欲使諸儒共正經義，頗令學者得以自助」，若會議之後有如「白虎議奏」

或「白虎通義」等文獻資料，即時刊立，意猶未及，豈會如此「珍秘」？以

致當時碩士鴻儒不能得其書而讀引，導致「晉以來學者罕能言之」？ 

即使莊述祖之考證堪虞，劉師培仍依莊述祖之考證，主張白虎觀會議之

文獻，有全詳之「議奏」與約略之「通義」兩種。「通義」是采擇「議奏」

之結論定本，「詳者可以覈群說之紛，約者所以暴朝廷好尚」，因此，「議

奏」與「通義」在體例上必有所別。劉師培稱：「是則所奏之文，必條列眾

說，兼及辨詞，臨決之後，則有詔制，從違之詞，按條分綴，《通典》所引

《石渠禮論》，其成灋也。」《石渠禮論》即是「議奏」之體例。
36
「通義」

既不同於「議奏」，而《白虎通》即是「白虎通義」，則《白虎通》與《石渠

禮論》體例不同，「故〈班固傳〉中，稱為『撰集』，體異於舊謂之撰」，乃

是自然而合理之事。劉師培並依此而反對孫詒讓將「通義」視為「割裂數

卷，裁篇別出」之「議奏」部分，如石渠閣議「五經雜議」之類。 

                                                                 
34 洪業：〈《白虎通》引得序〉，頁8-9。 
35 〈白虎通義攷〉，頁7。 
36 〔漢〕戴聖著，〔清〕洪頤煖撰集：《石渠禮論》（臺北縣：藝文印書館，《百部叢書集

成》，經典集林卷三）。〔唐〕杜佑著，王文錦等點校：《通典》（北京市：中華書局，

1992年6月），其中亦分散記載石渠閣議內容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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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師培反對孫詒讓將「通義」視為「割裂數卷，裁篇別出」之「議奏」

部分，並非無理。由於孫詒讓亦同意且接受莊述祖之考證，認定《白虎通》

與「白虎議奏」分屬兩書。然而，孫詒讓併以〈漢志〉所記石渠閣議奏類

推：「白虎講論，既依石渠故事，則其議奏必有專論一經與雜論五經之別。

今所傳通議，蓋《白虎議奏》內之《五經雜議》也。諸經議奏既各有專書，

雜議之編意在綜括群經，提挈綱領，故不以經為類而別立篇目。且文義精

簡，無問答及稱制臨決之語，與專論一經之議奏體例迥別。」然而，〈漢

志〉中之《五經雜議》之內容已無可考，孫詒讓何如證明石渠《五經雜議》

必然是「提挈綱領」、「文義精簡」？而且「五經雜議」為何不必問答論辯及

稱制臨決之語？孫詒讓又如何知道石渠《五經雜議》無問答論辯及稱制臨決

之語？孫詒讓明知石渠《五經雜議》之體例已不可考，卻以意推之，以為雜

議者隱括經義，標舉閎旨，故不載問答者。
37
孫詒讓之意不難理解：蓋孫詒

讓以《白虎通》之體例推斷石渠議奏之《五經雜議》；換言之，孫詒讓乃以

《白虎通》之「實」，證石渠《五經雜議》之「虛」，又以其石渠《五經雜

議》之「虛」，明《白虎通》之「實」，構成一種論證循環。劉師培雖然反對

孫詒讓將「通義」視為「割裂數卷，裁篇別出」之「議奏」部分，但是，劉

師培以為「議奏」與「通義」不同，故《白虎通》之體例自是有別於《石渠

禮論》，此說實又與孫詒讓之考證結果，有相同嫌疑。 

即就〈儒林傳〉文義脈絡而言，所謂「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

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為通義」，其中，「石

渠故事」所指仍然是「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

稱制」之會議程式；而「顧命史臣，著為通義」之「通義」者，應是指「講

議《五經》同異」之會議宗旨，依然是指「議奏」，而不應是偏指會議文獻

之「雜議五經」部分。孫詒讓以為「顧命史臣，著為通義」，即是「白虎議

奏」中之「五經雜議」；此種「以偏概全」之特稱方式，頗不尋常；且若孫

                                                                 
37 孫詒讓於文中言：「《五經雜議》，雜論《五經》者也。……而石渠論經，劉向校定，

或錄其奏於篇首，故誤題其名也。其書未見援引，體例無可考，以意推之，似繫隱括

經義，標舉閎旨，不與《禮論》載問答者同。」〈白虎通義考〉，頁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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詒讓以為《白虎通》即是白虎觀「五經雜議」，則孫詒讓應正名為「五經雜

議」，或「白虎雜議」，又何必苦持「通義」之名？ 

劉師培堅持正名「白虎通義」之另一事證，乃是借引莊述祖〈白虎通義

攷〉「事蹟」類〈蔡邕傳〉「上封事」之考據，證明「通義」之名實出於漢

儒。劉師培曰： 
 
今考伯喈封奏云：「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

義，其事優大。」是則石渠、白虎均有《通義》，「通」以通經為旨，

「義」取釋義為名，名稱既出於漢儒，遵守宜訖於百世。（頁 1123） 
 

劉師培引蔡邕文章，
38
以為東漢之時，儒生即以「通義」之名，指稱石渠

閣、白虎觀會議之文獻，「『通』以通經為旨，『義』取釋義為名」，此名稱既

漢儒所本有，且相傳沿襲千百年，後人宜遵守舊例。然而，依蔡邕之文義，

「其事」應指石渠閣、白虎觀兩會議，所謂「通經釋義」，亦應指兩會「講

議《五經》同異」之會議性質，故蔡邕曰「通經釋義，其事優大」。且考之

《漢書．藝文志》所錄石渠閣會議文獻，不過「議奏」、「雜議」兩種，尚無

「通義」之名。
39
因此，縱使石渠、白虎兩會議均有文獻留存，亦具有「通

經釋義」之作用，劉師培引蔡邕文獻，並未能增強正名「白虎通義」之有效

性；然而，劉師培舉此考證，卻已經觸及到《白虎通》文本之內容性質實與

白虎觀會議之宗旨目標之相應關係。 

除此之外，尚有一層問題。假使白虎觀會議之後，有會議完整記錄之

                                                                 
38 《後漢書．蔡邕傳》載東漢靈帝：「時頻有雷霆疾風，傷樹拔木，地震、隕雹、蝗蟲

之害。又鮮卑犯境，役賦及民。」靈帝於熹平六年七月（177），「制書引咎，誥羣臣

各陳政要所當施行」，於是蔡邕上封事，文章中列「謹條宜所施行七事」（頁1992）。
劉師培所引蔡邕之文，即出於所舉其中第五事者。 

39 《漢書．藝文志》卷十三，著錄石渠閣會議之資料有：《書．議奏》四十二篇（原注

曰：「宣帝時石渠論。」）；《禮．議奏》三十八篇（原注曰：「石渠。」）；《春秋．議

奏》三十九篇（原注曰：「石渠論。」）；《論語．議奏》十八篇（原注曰：「石渠

論。」）；《五經雜議》十八篇（原注曰：「石渠論。」）；共五部一百五十五篇。〔漢〕

班固撰：《漢書》（北京市：中華書局，1982年），頁1701-1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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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奏」，與班固依章帝稱制臨決「議奏」而成之「通義」，既然「詳者可以

覈群說之紛，約者所以暴朝廷好尚」，則蔡邕當時受賜之書應為「通義」，豈

會是會議之「議奏」？ 

（三）揭示文本性質與會議宗旨不相應 

東漢建初元年（76），楊終上疏舉西漢宣帝「博徵群儒，論定《五經》

於石渠閣」之事，建議章帝「宜如石渠故事，永為後世則」。
40
建初四年

（79），章帝下詔太常以下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

「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蔡邕謂石渠閣、白虎觀兩會之事，在謀「講議

《五經》同異」之「通經釋義」，故「其事優大」；莊述祖引蔡邕之文，僅是

用以說明白虎觀會議之事蹟；至劉師培則直接以「通經釋義」正名「白虎通

義」，證明「通義」之名，其來有自。 

劉師培既然肯定石渠閣與白虎觀兩會具有同質性，並且相信兩會均有會

議文獻，因此，劉師培必須說明《白虎通》文本之內容性質與白虎觀會議之

宗旨兩者之關係，猶如《石渠禮論》文本相應於石渠閣會議，方能使「白虎

通義」之正名主張得到合理性。劉師培曰： 
 
夫《石渠禮論》，均載立說者姓名，……今所傳《通義》四十餘篇，

體乃迥異，所宗均僅一說，間有「一曰」、「或云」之文，十弗踰一，

蓋就帝制所可者筆於書，並存之說，援類附著，以禮名為綱，不以經

義為區，此則《通義》異於《議奏》者矣。（頁 1122） 
 

劉師培發見，《白虎通》與《石渠禮論》兩種文本明顯不同。在文本形式方

面，有二項明顯差異：第一，《石渠禮論》之中，每則條文均記錄會議之發

問者、發言人之名，及每位發言者之內容，並詳細記載與會諸儒間相互論難

                                                                 
40 《後漢書．楊終傳》曰：「終又言：『宣帝博徵群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方今天

下少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石渠故事，永為後世則。』於

是詔諸儒於白虎觀論考同異焉。」卷48，頁1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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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過程。而《白虎通》只有問答內容，全書從未記載發言者之姓名，亦無與

會者相互論辯之過程記錄。第二，《石渠禮論》以問題為中心，與會者針對

問題提出見解，而討論過程之中若歧出另一問題，亦可由與會者提出，一併

討論；會議最終之結論，或是宣帝詔制，或是與會諸儒達成共識，皆是由討

論過程中產生，且必擇其中一說以為定論。《白虎通》通例只是一問一答，

但是仍然有「一曰」、「或云」之類，並存二說之實。相較於《石渠禮論》，

《白虎通》無記錄會議細節及並存之說二種差異，劉師培解釋，「通義」乃

是「蓋就帝制所可者筆於書」，「援類附著」而已，故《白虎通》雖不同於

《石渠禮論》體例，即不違悖章帝之旨，甚至是帝制所許可者。 

在文本內容方面，「講議《五經》同異」乃是石渠、白虎兩會之共同議

題與目的。《石渠禮論》內容以討論《禮》一經為主，辯論大抵專注於經文

同異之說，亦只限於講論經義為範圍，完全符合會議宗旨。而《白虎通》之

內容，則是明顯以立建禮制為主，解釋當時名物制度方是本書用心所在，而

引述《五經》之文句，乃淪為建立禮制之注腳，故劉師培判斷《白虎通》之

內容是：「以禮名為綱，不以經義為區。」 

再就《白虎通》引述典籍之文句與次數觀察，粗估《白虎通》文本引述

典籍，凡十類，共五百九十五則。各類典籍佔全書引述之總數比例如下：

《詩》類：五十八則（9.74%）；《書》類：七十九則（13.27%）；《禮》類：

二百三十一則（38.82%）；《易》類：二十則（3.36%）；《春秋》類：一百一

十四則（19.15%）；《孝經》類：九則（1.51%）；《論語》類：五十一則

（8.57%）；《爾雅》：一則（0.16%）；《管子》：一則（0.16%）；「讖緯」類：

三十一則（5.21%）。
41
《白虎通》引述典籍次數比例，以立體直條圖示之： 

                                                                 
41 以上所引《白虎通》引述典籍之種類與次數，詳細數據請參閱周德良著：《白虎通暨

漢禮研究》（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2007年），頁4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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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統計數據，對應劉師培之考證，有以下二點意義：第一，《白虎通》引

述典籍之中，屬《禮》類為最大宗，幾佔總數四成（38.82%），形成一套結

構完整之「禮樂制度」之「國憲」，顯示《白虎通》文本性質乃是「以禮名

為綱」。其次，除《五經》之外，《白虎通》亦引述《論語》、《孝經》、《爾

雅》、《管子》等非《五經》之典籍文句，甚至「讖緯」一類，亦有百分之五

之份量。由此可知，《白虎通》文本引述典籍之對象，不以《五經》為限，

亦即「不以經義為區」。 

劉師培明白指出，《白虎通》與《石渠禮論》兩種文本，不論就形式或

內容，皆有明顯相異之處。特別是劉師培拈出《白虎通》文本「以禮名為

綱，不以經義為區」之性質，是研究《白虎通》最具開創性之剖析與見解。

事實上，以抱經本《白虎通》四十三篇三百一十一章為例，無論就其篇章名

義及其成書體例而言，現代學者普遍同意：《白虎通》文本不僅具有規模組

織，甚至具有「國憲」、「法典」之性質。然而，劉師培為使《白虎通》文本

與《石渠禮論》、章帝召開白虎觀會議宗旨等不相應問題，得到合理疏解，

乃將所有問題完全歸咎於「《通義》異於《議奏》者」所造成之誤差。 

五  〈白虎通義源流考〉成果與問題 

元大德本《白虎通》問世以來，逾七百年矣！學者研究之初，主要致力

於增補闕文與文句校刊等工作，至莊述祖從「卷帙」與「事跡」兩項考證，

將《白虎通》視為「白虎議奏」之略本；及孫詒讓正視《白虎通》文本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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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議《五經》之事實，進而將《白虎通》視為「白虎議奏」中之一部分；

莊、孫兩氏之說，雖皆有可議之處，但兩說對於《白虎通》文本性質之探

究，亦有所助益；劉師培〈白虎通義源流考〉一文，則是彰顯探究《白虎

通》文本性質，對於研究《白虎通》文本與白虎觀會議兩者關係乃迫切需

要。〈白虎通義源流考〉全文主旨極力綰合《白虎通》文本與白虎觀會議之

諸多不相應關係，結論以為白虎觀會議之後，有文獻兩種，所謂「議奏」全

文之「白虎通」，隨賜蔡邕之後而亡佚，而元大德本之《白虎通》，乃是采擇

「議奏」而成之「通義」本，故應正名為「白虎通義」。雖然劉師培囿於莊

述祖之考證，但是劉師培顯然更重視會議之宗旨程式與《白虎通》文本之對

應關係，其見解尤有超越前人之處。特別是劉師培舉出：《白虎通》不似

《石渠禮論》均有記錄發言者之姓名，故《白虎通》文本無法呈現「講議

《五經》同異」之會議宗旨與形式；此外，《白虎通》之中有「一曰」、「或

云」、「或曰」之文，並存異說，充分顯示，《白虎通》「不以經義為區」，而

是「以禮名為綱」。雖然劉師培固執於「正名」「白虎通義」，然而，其特殊

洞見，卻已提供後世研究《白虎通》內容性質些許線索，同時預示後世研究

《白虎通》及東漢白虎觀會議可能形成之轉折。 

自東漢章帝召開「白虎觀會議」，至今已逾一千九百三十三年（79-

2008）。依史書所載，章帝建初四年之詔書，明白宣示「《五經》章句煩多，

議欲減省」，同時「欲使諸儒共正經義，頗令學者得以自助」。因此，就白虎

觀會議之宗旨，乃是冀望透過諸儒「講議《五經》同異」之會議手段，解決

當時「《五經》章句煩多」之經學問題。就會議程式而言，係採取「諸儒共

正經義」之方式，最後結論由章帝親稱制臨決，藉此會議達到「講議《五

經》同異」之目的。而這種以天子召開討論經學問題之會議，乃是仿效西漢

宣帝甘露年間之石渠故事。因此，若欲推論假設白虎觀會議可能產生之文獻

資料，其內容性質：當以討論經學相關問題為宗旨，以西漢甘露石渠故事為

模仿對象，以「講議《五經》同異」為方法與目的。換言之，後世學人嘗試

以「白虎通」、「白虎通義」或「白虎通德論」等任何名稱，欲「正名」《白

虎通》文本之時，必須先說明《白虎通》與白虎觀會議，甚至與西漢石渠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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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及其《石渠禮論》，在式形與內容方面有其必然相對應之關係，如此，

始能合乎史書對白虎觀會議之記載與論述，而其「正名」始有正當性與合理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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